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资助教师参加业务进修的若干规定 

沪思院发[2011]第 19 号 

 

为加快教师培养，支持教师在职参加业务进修，现就学

校提供经费资助教师参加业务进修等有关事宜规定如下： 

一、资助范围和标准 

资助范围：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在职利用业余或基本业

余或寒暑假时间参加业务进修（含行业企业、科研院所、政

府等实际工作部门产学研践习）的均可申请本规定的资助项

目。 

资助原则：学校资助教师参加业务进修，本着学校资助

与个人承担相结合、参加业务进修科目与岗位需求相结合、

以及适当向中青年骨干教师倾斜的原则办理。 

具体资助标准：凡经学校同意批准或备案的资助对象，

其经费先予自理，学校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进修，凭有

关证书、证明给予不同金额的资助。 

1、青年教师带教 

凡新进校在教师岗位上工作的应届高校毕业生，以及 35

周岁以下(含)学校认为需要配备指导教师的青年教师的带

教，经学校备案，凭带教协议、经考核，学校按每学期 1，

000 元标准支付带教导师补贴。 



 

 

2、教学改革和教学能力培训 

凡教师参加市教委或市内高校组织举办的与所从事专

业相关的教学改革研修班、骨干（专业）教师培训班，新开

课程的单科进修（包括现代教育技术进修）等，经学校同意，

其经费凭有关证书和培训发票，由学校给予全额资助。 

3、双师素质培训 

⑴凡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实验实训课教师参加与本专

业相关相近的各类职业（执业）资格证书培训，经学校同意，

其经费凭有关证书和培训发票，由学校给予不同的资助。  

其中，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其考证费，学校按高级

工、技师及以上（包括相当于该层次的职业证书）分别给予

75%、100%的资助；参加全国统一执业资格考试，获得相当

中级执业资格证书的，学校给予 100%的资助。 

⑵凡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实验实训教师参加产学研践

习的，凭企业和学校对其践习情况的考核意见，按不同的践

习形式给予不同的资助。其中，新进教师践习期间的工资、

交通费和就餐费全额资助；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寒暑假参加

产学研践习，按参加践习每八小时为两课时补贴资助（包括

寒暑假交通费、就餐费的资助）。 

4、学术能力培训 

凡被列为专业带头人后备人选的教师，经学校同意，到

大学或企业做博士后、访问学者或合作搞项目，教委或企业



 

 

给予半额经费或无经费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部分资

助。原则上，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凭博后研究人员工作期满登

记表或访问学者结业证书学校给予 50%的资助，但最高不超

过 5000 元；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政府等实际工作部门

合作项目（无课题经费的），凭项目成果、结题报告与有关

方面的鉴定意见，学校按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实验实训教

师产学研践习试行办法予以资助。 

经学校同意，出国访学、考察或短期专业进修的，学校

除资助其基本工资外，凭发票分五年资助其出国费用的 60%。 

5、攻读学位、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资助 

凡教师在职获得博士学位的，凭学位证书有关发票学校

资助学费的 30%，但最高不超过 20，000 元； 

凡教师通过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评议的，凭有关

发票学校分别给予 2000 元和 1000 元资助。 

二、申请资助条件 

1、热爱高职教育，安心本校工作。 

2、完成学校交给的教学任务，在实际工作中有较好的

表现。 

3、能坚持业余或基本业余时间进修学习。 

4、应有在本校一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参加产学研践习

不受此限制）。 

三、申请资助程序 



 

 

申请学校资助的，应事先到学校人事处网上下载《上海

思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在职进修审批表》，经二级学院领导

批准同意后，送人事处备案或学校审批。 

四、获得资助在职进修业务期间的待遇 

获得学校资助的教师，在职进修学习期间不影响正常的

教学工作，在完成工作任务、经考核合格情况下，可享受在

职同类人员的一切待遇，也可正常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和行政

职务。 

五、其他事项 

1、教师在职进修期间，如改变当初申请资助进修时的

承诺，影响正常工作任务完成或影响正常出勤的，学校将按

考勤纪律处理。同时，在其获得有关证书证明后学校也不再

予以资助。 

2、教师个人在职进修获得资助后，需与学校补充签订

服务协议。如违约，按违约期限的比例支付违约金。 

3、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在本规定下发前，教职

工经学校批准，已参加各类业务进修的，仍按原文件精神执

行。 

4、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的学生辅导员的业务进修参

照本规定执行。 

5、本规定今后如与上级有关精神相悖，按上级有关精

神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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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二○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 1：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资助教师在职进修审批表 

 

所在学院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最后学历

学位 
 

专业技术

职务 
 

是否具有高校 教

师资格证书 
 



 

 

进修形式 

（打√） 

教学改革 

教学能力 

培    训 

职(执)业 

资格证书 

培    训 

行业企业科研院所

政府实际工作 

部门产学研践习 

访问学

者 

或博士

后 

出国访学

考察短期

进修等 

与行业企业科研

院所政府实际工

作部门等 

合作项目 

□ □ □ □ □ □ 

进 修 内 容

（专业） 
 

进修或产

学研践习

单位 

 
起止 

日期 
 

进修

资助

申请 

（包括进修目的、如何解决工学关系等，产学研践习则请注明寒暑假或每周具体课余时间）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

学院

审批

意见 

（包括表现情况，是否同意进修资助申请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人事

处意

见 

备案： □ 

审批：拟同意  □   拟不同意  □ 

拟不同意理由：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

审批

意见 

 

 

 

校长签字：                  

 

                                                年   月   日 

注：附进修相关佐证材料 



 

 

 

 

 

 

 

 

 

 

 

 

附件 2：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带教协议书 

 

指导教师（甲方）： 

新 教 师（乙方）： 

甲乙双方自愿结成对子，现就带教事宜，经协商签订如下协议。 

一、带教时间 

甲方带教乙方  年。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带教期限：指导应届本科毕业生一般 4—5 年；指导应届硕士毕业生一般

1—2年） 

二、带教期间双方的职责、任务 

1、甲方的职责、任务 

⑴关心青年教师思想品德修养，注重培养其严谨踏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和敬业精神。  

⑵制订具体带教计划。指导青年教师撰写讲课提纲和教案、参加辅导、答疑、

批改作业，指导实训、实习，以及辅导青年教师试讲，检查听课等，对其是否具

备开课能力提出意见。同时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参加行业企业产学研践

习，帮助指导其申报 “优青科研专项基金项目”或“晨光计划项目”，对申报成

功的项目给予关注，指导督促其按时完成。 



 

 

⑶关心青年教师的思想、生活情况，同他们交知心朋友，指导和帮助他们解

决一些实际困难。 

2、乙方的职责、任务 

⑴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热爱学生、认真踏实、大胆创新，努力做到为人

师表。 

⑵主动争取导师的指导，虚心求教，勤奋工作。 

⑶带教期间，每学年对自己的思想、教学和业务进修情况进行书面总结；带

教结束，须公开发表一篇论文，并参加由学校督导办组织的讲课考核，成绩达到

良以上。 

三、带教期间双方的待遇 

带教期间，双方的工资、奖金、各种补贴及福利待遇均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和享受。同时，甲方的导师工作量纳入教师教学工作量予以考核。考核合格，每

带教一名新教师每学期补贴6课时。 

 

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双方、二级学院和学校人事处、督导办公室各一份。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3： 

上 海 思 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服 务 协 议 书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甲方）与          以下简称乙方）经双

方协商一致，就甲方资助乙方在职进修              事宜，签定如下协议：  

第一条：甲方已同意乙方在职进修                      ，乙方也已按照

申请资助程序办理了相关手续。 

第二条：乙方现已完成                      进修，并取得了相应的                        

证书或成果。 

第三条：甲方按照（   〔2011〕  号文件规定，资助乙方人民币（大写）           

或给予          课时补贴。 

第四条：乙方承诺在接受甲方资助后，为甲方服务     年（自本协议签署

之日算起）。服务期限长于原甲方通过惠南镇人才交流中心与乙方所签“劳动合

同”期限的，如甲方要求终止劳动合同，则甲方不得追索乙方服务期的赔偿责任。

如甲方要求乙方继续履行服务期的，乙方应当按甲方要求续订劳动合同；如乙方

不愿意续订，则视为乙方违约。 

第五条：乙方违约应支付甲方违约金。违约金=（学校提供的资助费用÷应

服务年限）×（应服务年限－实际服务年限）。 

第六条：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

生效，有效期至本协议书第四条规定的服务年限期满时止。 

 

甲    方(盖章)：                     乙方(签字)： 

  

甲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